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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9）浙0784民初816号

郑跃进（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白塔村群
民 东 路 10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007020616）、胡兰修（住浙江省永
康市东城街道白塔村群民东路10号，公民身份号
码：330722197008236929）:原告陈永峰与被
告郑跃进、胡兰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
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
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和三十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11 日 9
时 0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第 18 号审判庭（西门 4
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9）浙0784民初941号
潘挺：本院受理原告施祖堂与被告潘挺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开庭审理时间
为 2019 年 6 月 12 日 8 时 4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
18 号审判庭（西门 4 楼），审判人员为胡悠悠、徐
香珍、应萌芯。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9）浙0784民初1054号
兰 建 萍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2527198208070043）：本院受理原告李永
康与被告施俊启、兰建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
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
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和三十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10 日 8
时 5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 18 号审判庭（西门 4
楼），审判人员为朱永革、胡芝华、叶林彬。逾期
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9）浙0784民初94号
杨 金 河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42425197812012017，户籍所在地：浙江省
永康市江南街道上山门村祖处 135 号）：本院受
理原告郎佩蓓与被告杨金河离婚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要求：一、依法判令原、被告离婚；二、婚生女
儿杨妮、杨妞由原告抚养，抚养费各半负担；三、
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转程序）、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
督表、风险诉讼提示、民事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判后答疑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
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2019 年
6 月 11 日 8 时 40 分在本院东门四楼 7 号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2019)浙0784民初307号

程军民（住所地为：浙江省永康市方岩镇后
山 头 村 3 号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为 ：

330722198309013619）：原告邢超与被告程
军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告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
组成成员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要求判令：一、由
被告归还原告借款九万元；二、由被告承担本案
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内，逾期视为放
弃举证权利。开庭审理日期为2019年6月6日9
时 00 分，地点为本院芝英人民法庭 1 号审判庭，
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刘婷婷、许凌云、黄老青。逾
期将依法裁判。 (2019)浙0784民初336号

陈伟胜（住所地为：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街
头 村 87-1 号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为 ：
330722198707134539）：原告程月园与被告
陈伟胜离婚纠纷一案，因被告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
成成员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要求判令：一、依法
判令原被告解除婚姻关系；二、依法判令儿子陈
泽隽由原告抚养，由被告承担抚养费；三、原被告
各自名下的债务由各自承担；四、由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内，逾期视为
放弃举证权利。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9 年 6 月 6
日 10 时 00 分，地点为本院芝英人民法庭 2 号审
判庭，合议庭组成人员为胡军敏、刘婷婷、黄老
青。逾期将依法裁判。

（2019）浙0784民初28号
胡浩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胡浩杰、李献亮、胡香圭、
李康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30 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9 年 6 月 11 日 8 时 50 分，开庭地点在第 19 审
判庭西门五楼，合议庭组成人员：舒宁、夏繁华、
吕远征。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9）浙0784民初129号
潘海萍（住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塘景村

58号）:本院受理原告倪妙珍与被告潘海萍、方伟
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30 日内。开庭审理日
期为 2019 年 5 月 21 日 8 时 50 分，开庭地点在第
19审判庭西门五楼，合议庭组成人员：舒宁、徐香
珍、王小英。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9）浙0784民初215号
徐 育 来 ( 住 浙 江 省 永 康 市 东 城 街 道 荆 山

夏 村 董 宅 26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126196010010417)，吴少霞(住浙江省永
康市东城街道下堰头村 48 号,公民身份号码：
330722196912084922)：本院受理郑秋枝与
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9年6月6日14时1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5号
审判庭（东门 3 楼），审判人员为章璐、孙海、应萌
芯。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9）浙0784民初668号
浙江永康市禧盛门业有限公司：原告陆文辉

与被告浙江永康市禧盛门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相关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开庭审
理时间为2019年6月4日8时40分，开庭地点为
开庭地点为本院 4 号审判庭（东门 3 楼），审判人
员为陈飞峰、夏官庭、徐香珍。逾期不来应诉，本
院将依法判决。

（2019）浙0784民初701号
金志雄（住浙江省永康市唐先镇前渡金村后

文 14 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胡灵招、王龙伟、金志雄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金志雄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
据副本、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原告
诉称要求：一、判令被告胡灵招、王龙伟共同归还
借款3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息（利息从2018年6
月 21 日起按月利率 6.70625‰计算至 2018 年 11
月12日止，扣除已付利息176.39元，罚息从2018
年 11 月 13 日起按月利率 10.059375‰计算至实
际还款日止，复息以所欠利息为基数按月利率
10.059375‰计算至实际还款日止）。二、判令被
告胡灵招、王龙伟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律师代理
费；三、判令三被告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9 年 6 月 11 日 9 时 30 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
19审判庭西门五楼，合议庭组成人员：舒宁、夏繁
华、吕远征。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2019)浙0784民初820号

卢 维 仁（住 址 为 ：浙 江 省 永 康 市 西 溪 镇
玉 川 村 中 宅 189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为 ：
330722198304135115）、卢丽娟（住址为：浙
江省永康市西溪镇玉川村隔溪 20 号，公民身份
号码为：330722198304105127）：本院受理原
告芦锦星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和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要求判令：1、由
你们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 248000 元并支付利息

（利息自2013年5月20日起按月利率2分计算至
实际还款之日止）；2、由你们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三十日内，逾期视为放弃举证权
利。开庭审理日期为2019年6月4日9时30分，
地点为本院龙山人民法庭。逾期将依法裁判。

提 醒
刊登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永康日报《永康市

人民法院公告》（第 1093 期）案件（2018）浙 0784
民初 9782 号原告朱永丰诉被告王承业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开庭时间：2019 年 4 月 11 日 8 时 50
分现更改为2019年6月11日14时20分。

刊登于 2019 年 2 月 2 日永康日报《永康市人
民法院公告》（第 1107 期）案件：诉陆进的案号为

（2018）浙 0784 民初 492 号的案件号应更正为：
（2019）浙 0784 民初 492 号；诉梅爱君的案号为
（2018）浙 0784 民初 562 号的案件号应更正为：
（2019）浙0784民初562号。特此提醒。

（2016）浙0784民初1324号
朱中会：本院对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初

13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8317号
王 牡 丹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33072219840319302X）：本院对原告浙江永
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牡丹信
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完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831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8372号
杜 云 德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330722196112154910）：本院对原告浙江永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杜云德信用
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完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浙 0784 民初 8372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昌明时代装饰城小区 7 台电梯改
造项目招标，项目预算 42 万元，请具
有C级及以上特种设备（电梯）改造许
可证的企业携介绍信、营业执照、资质
证书复印件于2019年3月4日至5日
16时止到高川花苑物业三楼报名。

联系电话：15888902506
18257866877

兰溪市昌明时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方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

2019年3月2日

招标公告

永康国际会展中心停车位改造工
程现公开招标：约 19.5 万元。欢迎具
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
上资质的施工单位携（介绍信、营业执
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拟派
项目经理执业资格证书、诚信证明）于
2019 年 3 月 2 日-4 日 16:00 止，到国
际会展中心6423室报名。

详询：0579-89057889/526690
浙江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会展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日

施工招标公告


